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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健康权是指免于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对人体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损害和威胁的权利。由于

环境健康权兼具公法与私法的特征，单纯依靠私法不足以保护环境健康权益，故需要在公法与私法合作

的背景下保护环境健康权益。环境健康权并未在《民法典》中得以确认，以至于法官处理案件存在认

知偏差，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目前，环境侵权制度更多地注重于事后救济，对环境健康风

险的事前预防关注度不足。公法手段有利于弥补私法对环境健康风险关注不足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维

护环境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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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ght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is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damage to and threats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Since the right to environ-
mental healt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private law alone is not 
enough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o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The right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has not been confirmed in the Civil Code, so 
that judges have cognitive biases in handling cases and are prone to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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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s in the same case”. At 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tort system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ief after the event and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preven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in ad-
vance. Public law means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in pri-
vate law, so as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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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中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要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可见，国家对

人民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为环境健康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法治思路。然而，近些年来存在不少环

境污染案件。一方面反映出环境污染防治的严峻性，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在环境健康权益方面还需加强

保护力度。 
目前，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生态环境立法和《民法典》人格权编、侵权编的相关内容

为核心，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自然保护等单行环境立法为主体，以其他法律领域中关于环境健康保

障的规定为补充的法律体系[1]。国家肩负营造人民健康生活环境的责任与义务。在公法规范方面，保护

公众环境健康权益是国家环境健康保障义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环境健康风险防范理念的积极回应[2]。
在私法方面，《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健康权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为公众环境健康权益保驾护航。

由于民法中的大部分侵权责任注重于损害赔偿救济，也即有损害才有救济，这就导致了环境健康损害风

险预防环节的薄弱。如何融合公法与私法降低环境健康风险，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环境健康权益是本文重

点研究的问题。 

2. 环境健康权的发展由来 

人类身体健康与否和许多内外部因素有关，其中环境便是一大重要的影响因子。关于环境健康权是

环境权与健康权的结合还是健康权在环境中的表达，需要我们经过理性分析才能得出答案。 

2.1. 健康权：从个体权利向社会权利的进阶 

通常来讲，健康权是个体权利，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3]，权利损害后

的救济是依据个人的请求来进行开展的。《民法典》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汇入人格权编，从而对

其进行保护。但将健康权以私权的方式进行保护，在保护程度上略显不足。例如，在环境侵权案件中，

一方面，个人与环境致害者在经济、收集证据材料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异，造成个人维权的困难；另一

方面，民事损害救济大部分以“有损害则有救济”的原则进行，这一做法不利于预防环境健康损害风险。

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具有波及范围和波及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因此，将健康权作为私法权利进

行保护不利于健康权益的保障与救济，健康权的扩展成为必然。健康权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主体和客体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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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面。健康权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作为民事主体单个的人，基于环境污染的特征，还包括不特定的社会

公众。《世界卫生组织法》中指出，健康不仅包括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还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完全健

康的状态。其客体由最初的身体健康，基于工业与科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展到心理健康、生理健康、

生态环境健康等方面。由此，健康权不再作为单个的私权利，而是转化为一项社会权利。 

2.2. 环境权：从环境到健康的关注 

现行的环境权包括日照权、景观权、眺望权、清洁水权和清洁空气权等权利。由于环境权所包含的

内容的复杂性与种类的多样性，其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进行直接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出于环境权与健康

权的紧密联系，学者便将目光转移至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享有清洁、健康的环境

的权利”[4]，还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生命健康权的组成部分[5]。由此可见，人类健康与环境因素息息相

关，环境权与健康权的紧密联系使人们更加注重对环境健康权益的保护。 

2.3. 环境健康权：环境健康权益的保护表达 

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阳光和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要素。环境健康权的内

涵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健康权仅指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其关注点在于个体本身。广义的

环境健康权不仅包括人体健康，还包括生态系统健康。即在保护人体健康的同时，人们也要对生态系统

健康予以重视。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应与生态环境建立和谐关系。这里的环境健康权

是指免于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对人体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损害和威胁的权利。 
关于环境健康权的内容上，理论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环境健康权针对的对象不仅包

括人体健康，还包括生态系统的健康[6]。有的观点认为，环境健康权的实现不需要以权利的方式予以积

极确认，采取消极保护的方式足以对公众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而导致的健康损害和风险提供有

效救济[7]。以上观点均存在其合理性，但并不妨碍环境健康权成为一项公众维护自身环境健康权益的权

利。至于其能否成为一项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则是另外需要考虑的问题。 
环境健康权与环境权、健康权存在一定的差别。与环境权面向对象的不同，环境健康权更多地直接

关注于人类健康，从而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健康的保护。与健康权有所不同，环境健康权不仅关注个体

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权利救济，还关注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健康权益，其在于调动私权主体权益与

公众权益联动保护。与此同时，对于作为“私权利”的健康权而言，法律更加强调国家在干预程度上的

“克己性”义务。环境健康权则期待国家积极承担义务，从而保护公民免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而遭遇

伤害和威胁。在救济机制方面，由于环境损害的隐蔽性与潜伏性，环境健康权更加注重于对环境损害风

险的预防，这不同于健康权对现实损害的事后救济。 
环境健康权是环境权和健康权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的融合表达，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公私法相

交融的特征。在主体上，其权利主体包括个人和社会公众，对应的义务主体包括个人、社会组织以及国

家、政府等公法意义上的主体。就义务主体而言，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负有不得侵犯他人享有

健康环境的消极不作为的义务。就维护环境健康权益的社会层面而言，国家和政府等公法主体需积极履

行保障公民享有健康环境的义务。环境健康权的权利主体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基于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流动性与扩散性，受影响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和多数性的特征。其次，由于老人、孕妇和儿童

身体方面的特殊性，其较其他法律主体更易受到环境破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故立法者要针对不同的主

体，制定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方案。最后，主体存在显性主体与隐性主体之分。显性主体是指其身体或者

精神已经受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影响，并有证据证明损害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类

主体便可以采取司法途径对自身环境健康权益进行维权。隐性主体是指处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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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面临环境健康风险和威胁的法律主体。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潜伏期，

只有当环境污染到达一定的程度后，其才会在人体上有所体现。对于长期处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

境的人群来说，要想证明损害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取证难度较大，这也导致了维权方

面的困难。 
在权利客体上，伴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不断深入，人们的主观认识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法律关系的客体范围也会随之扩展或缩小。环境健康权的客体包括健康生活的环境和基于环境的健康。

二者如车之两轮和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人体的身心健康必须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依托，没有良好的

生态环境，人体健康便无从谈起。在权利内容上，首先，公众享有适宜生存的健康生态环境。最低限度

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其次，基于主体的特殊性进行优先保护。如同宪法中，对特殊人群的保

护一样，环境健康权的主体理应受到优先保护。对于老人、孕妇、儿童以及面临高污染风险的从业者，

应当给予有针对性和特殊保护。最后，加强环境污染风险的预防和救济措施，从以往的消极救济转向为

积极预防。 

3. 环境健康权民法中保护的局限性 

绿色原则概念不清、风险预防机制的缺失以及司法运用过程中的失灵，给《民法典》中环境健康权

益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3.1. 绿色原则概念不清，适用不当 

《民法典》中确立了绿色原则，该原则具有强制性与倡导性，突破了传统民法中所强调的意思自治

原则。绿色原则在于限制民事主体从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活动，同时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为共筑

“地球村”注入活力，为司法活动中环境健康权益的维护奠定基础。但绿色原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

在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从民法的传统视角出发，绿色原则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子选项[8]；还有观点

认为，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存在交叉关系，在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时，绿色原则会展现出公序良

俗原则所不具备的价值和作用[9]。与此同时，由于绿色原则内涵的模糊性，司法实践中存在绿色原则适

用不当的情形。例如，以绿色原则限制民事主体原有的私权，以实现环保公益的目的。在排除妨害纠纷

一案中，法官以绿色原则限制原告主张的以清除非法占有的方式排除妨害的权利，理由为“移走树木可

能会对树木的成活率造成一定的影响，不利于物尽其用，会损害树木的生态价值功用，与相关民事法律

规定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相悖”，故判决书对原告

的权利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排除了原告所享有的物权排除妨害请求权 1。绿色原则的适用不但影响相关民

事主体本应享有的民事权利，同时也不利于对环境健康权益的有效保护。 

3.2. 风险预防机制的不完备 

环境健康问题多半出现在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区域，由于其长期性和潜伏性的特征，只有当人体

接触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时间和程度后，才会对人体造成健康隐患。在环境健康权益的维护上，不仅要求

对已经发生的健康损害进行救济，还要求注重对环境健康损害风险的预防，降低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的几率，避免造成健康损害等不可逆的结果。但私法更加注重于事后救济，对于事

前风险防范的关注度略显不足。无论是在人格权编的健康权方面，还是在侵权损害赔偿救济方面，都存

在相同的问题。对于健康权而言，其不但强调对人身权的直接侵害，而且对于侵害的标准一般适用的也

是以事后救济为导向的医学标准[10]。对于侵权救济而言，环境健康风险预防的难点则是对处于潜伏期的

 

 

1参见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 07 民终 153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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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难以基于医学标准进行环境健康损害因果关系证明，并且在实践中由于环境问题所导致的人体健康

损害的司法救济也显得格外困难[11]。尽管公众可以就重大环境案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以保护公众环

境健康权的预防侵权救济机制尚未建立，这是私法领域保护环境健康权益所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3.3. 司法运用过程的失灵 

目前，环境健康权益的维护更多地依赖于司法程序，但相比之下，司法救济程序在专业技术鉴定与

处理的灵活性上均不敌行政程序。环境健康权并未确立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缺少专门的内容，其在司

法救济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官对环境健康权的权利内容和适用范围的理

解有所不同，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即便在绿色原则的指引下，法官也会由于难以直接适用现

有法律规范，无法充分保护公众们的环境健康权益。 

4. 公私法合作下对私法方案的补足 

私法提供的救济仍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无法为环境健康权这种集体性、广泛性的权益提供充

分的保护。与此同时，在私法范围内，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和司法救济存在很大的障碍，难以实现风险的

有效预防与司法的及时救济。故对环境健康权益的维护需要整合公法与私法两条途径，以此来实现环境

健康权益的保护。 

4.1. 公法与私法的协调联动 

环境健康权融合了环境权和健康权的内容，具有公私法交融的特征，二者的交融更有利于环境健康

权益的保护。在国际法层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强调了国家对公民健康的实现承担尊

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12]。在国内法层面，《宪法》第 33 条规定第 3 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健康权是人权固有的权利，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健康安全。《民法典》将绿色原则纳入体系

这一做法，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回应，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现。《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宪法》等公法的规定为环境健康权益的保护提供规范基础。由于私法保护

的局限性，有必要基于《宪法》的统帅作用，充分发挥公法保障环境健康权益的积极作用。 

4.2. 环境公益诉讼的完善 

环境健康风险影响范围具有广泛性，损害周期具有长期性，损害结果具有不可逆性等特征，预防是

应对环境健康风险的不二选择。2022 年 7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

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原则，“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政策和科技等手段，主动管理

对健康具有高风险的环境污染因素”[13]。 
预防性公益诉讼是指法定机关或组织对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健康风险的行为，依据法律规定提起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民法中的“有损害则有救济”原则，其旨在保护民事主体的环境

健康权益，呼应“预防为主，风险管理”的原则。与此同时，虽然我国建立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但预

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还有待完善。在实践中，一部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求包含对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履行法定职责。但是，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民事公益，其适格被告只

有个人与组织，不包含负有环境健康监察职能的行政机关。针对这一现象，则需要立法机关在立法层面

对相关主体和程序进行进一步明确。此外，风险由于其不确定性，难以纳入私法规范调整；但损害一旦

确立，便可以由私法规范进行裁量。推行环境损害方面的民事公益诉讼，对防范环境健康风险具有重要

的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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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环境立法与多元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环境法典的编纂工作。环境法典应确立如下基本原则：一是保护优先、自然恢

复，即发展利益权衡原则；二是风险预防、综合治理，即治理价值选择原则；三是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即协同决策合作原则；四是受益补偿、损害担责，即环境责任分配原则[14]。与此同时，相关部门需要开

展环境与健康连续性、系统性的监测、调查和系统评估活动，制定并发布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标准，为环

境健康权益的保护提供法律规范。 
在救济层面，可以采取多元机制，实现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调联动。一方面，依据现有立法和

生态环境标准进行环境健康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可依据行政机关提供的专业判断，对环境

健康权益的损害与救济进行客观判断。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可以审查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机关不履行环

境监控监管职责或做出其他损害环境健康权益的行为。 
虽然环境健康权尚未被正式确立为一项权利，但可以通过现有制度对环境健康权益进行保护。基于

环境健康权自身具有公私法相融合的特征，对其采取公法与私法结合保护的方法是一大优选。在环境法

典中纳入环境健康权益的保护条款，从而为其提供理论基础；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相关条款，使环境健

康权实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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